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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县疾控中心秋季防病健康提示
初秋时节，昼夜温差逐渐变大。又正

值开学季，人群流动和聚集性将大幅增

加，疾病传播的风险也随之加大。为此，

绛县疾控提醒大家，注意预防流行性感

冒、食源性疾病，并关注学校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01 昼夜温差大，谨防流感发生。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

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

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

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具有传染性强、

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全人群普遍易感。接

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

措施，特别是儿童、老年人、医务人员等重

点人群在无禁忌症的情况下应尽早接种

流感疫苗。

绛县疾控温馨提示：

1、注意随天气变化适当增减衣物，加

强室内通风，保持空气新鲜；

2、流感流行季节少去公共场所或空气

混浊场所，注意预防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

发生；若出现流感样症状，尽量避免接触

他人，并及时就医。

02注意食品卫生，警惕食源性疾病。

食源性疾病是一组能借助食物传播

的疾病，常见的有痢疾杆菌、伤寒杆菌、沙

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致泻性大肠杆菌

等病原菌。进入九月，早晚温差较大，食物

易腐败变质，加之季节交替，人体胃肠和

免疫功能处在适应的过程，若饮食不当，

极易发生食源性疾病。

绛县疾控温馨提示：

1、要牢记“勤洗手，烧熟吃，喝开水”九

字要诀；

2、食堂和家庭采购食品要严格把好质

量关，谨防食品污染；

3、外出用餐时一定要注意食品卫生

和安全，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

餐厅；

4、一旦出现腹泻、发热、腹痛和便血等

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03 预防学校公共卫生事件，守护青

少年健康。

九月恰值各大中小学校相继开学，学

校内人员密度大，在有限的教室空间内，人

多、地狭、通风差，一旦遇到传染性细菌、病

毒等，更加容易扩散，应警惕学校聚集性病

例的发生。

绛县疾控温馨提示：

1、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最

有效的手段。针对有疫苗预防的传染病如

流感、流行性腮腺炎、水痘等，应按国家接

种要求程序积极接种疫苗；

2、学校应严格落实晨午检制度、因病缺

课登记制度、病愈返校制度、疫情报告、消毒

制度等各项防控措施，保持教室、宿舍等的

通风换气，密切关注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着重防范呼吸道

及肠道传染病聚集性病例和暴发疫情。

十个健康原则

1、勤洗手；

2、多喝水，吃好饭；

3、睡觉很重要；

4、每周都要锻炼身体；

5、及时接种疫苗；

6、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物。

7、居住环境干净，开窗通风。

8、关注身体健康状况（健康监测），身

体不适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和接触史。

9、了解常见传染病预防知识，提高自

我防护意识。

10、让情绪流动，有好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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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予受理定点申请：

（一）以医疗美容、辅助生殖、生活照

护、种植牙等非基本医疗服务为主要执业

范围的；

（二）基本医疗服务未执行医疗保障行

政部门制定的医药价格政策的；

（三）未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责任的；

（四）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

点，自发现之日起未满 3 年的；

（五）因违法违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

3 年或已满 3 年但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法

律责任的；

（六）因严重违反医保协议约定而被解

除协议未满 1 年或已满 1 年但未完全履行

违约责任的；

（七）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

控制人曾因严重违法违规导致原定点医疗

机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 5 年的；

（八）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

控制人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

情形。

第三章 定点医疗机构运行管理

第十三条 定点医疗机构具有依法依

规为参保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后获得医保结

算费用，对经办机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对

完善医保政策提出意见建议等权利。

第十四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

行医保协议，合理诊疗、合理收费，严格执

行医保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等

目录，优先配备使用医保目录药品，控制患

者自费比例，提高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效率。

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为非定点医疗机构提供

医保结算。

经办机构不予支付的费用、定点医疗

机构按医保协议约定被扣除的质量保证金

及其支付的违约金等，定点医疗机构不得

作为医保欠费处理。

第十五条 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应当执行实名就医和购药管理规定，核

验参保人员有效身份凭证，按照诊疗规范

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向参保人员如

实出具费用单据和相关资料，不得分解住

院、挂床住院，不得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

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

药，不得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

收费，不得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

和服务设施，不得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

虚假就医、购药。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确保医疗保障基金

支付的费用符合规定的支付范围；除急诊、

抢救等特殊情形外，提供医疗保障基金支

付范围以外的医药服务的，应当经参保人

员或者其近亲属、监护人同意。

第十六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制定相

应的内部管理措施，严格掌握出入院指征。

按照协议执行医保总额预算指标，执行按

项目、按病种、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按床

日、按人头等支付方式。不得以医保支付政

策为由拒收患者。

第十七条 定点医疗机构按有关规定

执行集中采购政策，优先使用集中采购中

选的药品和耗材。医保支付的药品、耗材应

当按规定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平台

上采购，并真实记录“进、销、存”等情况。

第十八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严格

执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医药价格

政策。

第十九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参加由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或经办机构组织的宣传

和培训。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组织开展医疗保障

基金相关制度、政策的培训，定期检查本单

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情况，及时纠正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不规范的行为。

第二十条 定点医疗机构在显著位置

悬挂统一样式的定点医疗机构标识。

第二十一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按要求

及时向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报送医疗保障基

金结算清单等信息，包括疾病诊断及手术

操作，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费用

结算明细，医师、护士等信息，并对其真实

性负责。定点医疗机构应当按要求如实向

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报送药品、耗材的采购

价格和数量。

定点医疗机构应向医疗保障部门报告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及协议管理所

需信息，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费用结构等

信息。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健康你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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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档案管理规定
第五十三条 电子档案一般自形成之

日起 5 年内向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也可

按本规定第五十二条与相应的纸质文件

或缩微胶片同步移交。

电子档案移交可以采用在线移交或

离线移交。在线移交应当通过档案行政管

理部门指定的电子档案接收系统和专用

网络，不得通过未设置安全可靠措施的互

联网移交。

电子档案移交后，机关继续留存的，

应当按照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管理。

第五十四条 机关撤销或合并的，档

案移交按照下列办法进行。

（一）撤销机关的档案，应当由有关主

管机关代管或按照规定向同级国家综合

档案馆移交；

（二）撤销机关的业务分别划归几个

机关的，其档案不得分散，可由其中一个

机关代管或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

（三）一个机关并入另一个机关或几

个机关合并为一个新的机关，其档案应当

移交给合并后的机关代管或向同级国家

综合档案馆移交；

（四）机关所属机构撤销的，其档案由

主管机关代管，属于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

范围的可按照规定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

馆移交。

第五章 信息化建设

第五十五条 机关应当加强档案信息

化工作，将机关档案信息化工作纳入机关

电子政务和信息化总体规划。

机关档案信息化工作应当与机关信息

化建设、档案馆信息化建设协调配合，实现

系统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共用。

第五十六条 机关应当开展数字档案

室建设，统筹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电子文

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数字档案室

建设按照《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执行。

第五十七条 机关应当建立档案数字

化常态机制，有序开展档案数字化工作。

档案数字化应当符合真实性管理要

求，数字化过程的元数据应当收集齐全，数

字复制件应当保持原貌并纳入电子档案管

理系统统一管理。

第五十八条 纸质档案数字化按照

《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31）执行，录

音录像档案数字化按照《录音录像档案数

字化规范》（DA/T62）执行。其他传统载体

档案数字化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机关应当积极实施纸质档案数字复制

件的全文识别，将现有图像数据转化为文

本信息，便于检索和开发利用。

第五十九条 机关应当开展室藏传统

载体档案目录数据库建设，数据库质量符

合《档案著录规则》（DA/T18）等标准规范

要求。

各门类传统载体档案目录数据应当与

相应数字化元数据、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相

应元数据库融合管理。

绛县档案馆 宣


